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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強化消防安全管理之必要，請依消防法、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及申報辦法

詳述下列問題：

定期檢修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結果報請備查、複查之規定。（10分）

定期檢修區分場所及委託檢修對象之規定。（10分）

檢修消防安全設備報請審核時之查核、處理方式。（5分）

二、依爆竹煙火管理條例規定，爆竹煙火之定義及分類各為何？禁止施放爆

竹煙火之區域有那些？請分別詳述之。（25分）

三、依災害防救法施行細則規定，災害防救物資、器材，其項目為何？災害防

救設施、設備，其項目又為何？請分別詳述之。（25分）

四、依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製造儲存處理場所設置標準暨安全管

理辦法，可燃性高壓氣體處理場所之位置、構造、設備及安全管理，應符

合那些規定？請詳述之。（25分）


